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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黄某某多次接受方某某等人宴请，后利用职权为方某某

等人谋利并收受巨额财物，在认定其构成受贿罪的同时其接受宴请的

行为是否应进行处理？有观点认为，方某某所送贿赂款由黄某某朋友

施某某实际持有，黄某某提出分得其中 50万元，其受贿数额应认定



为 50 万元，且截至案发未实际取得款项，属于受贿未遂，如何看待

该观点？黄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刘某某承接了工程项目，刘某

某提出送给黄某某 200 万元，黄某某安排刘某某以购买理财产品方式

代为保管贿赂款，该行为是否涉嫌洗钱罪？该起事实中涉案财物如何

处理？我们特邀相关单位工作人员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黄某某，曾任 A 省 C 市下辖 B 市（县级市）某镇镇长、党委书

记，B 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工委书记等职务，案发前任 B

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B 市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2018 年 9 月至 2022 年 5 月，黄某某

在担任 B 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工委书记，B 市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期间，多次接受辖区内私营企业主方某某等人安排的宴请。

受贿罪。2008 年至 2023 年下半年，黄某某在担任 B 市某镇镇

长、党委书记，B 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工委书记，B 市人

民政府党组成员、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方某某的公司等 4 家私营企业和刘某某等 6 名个人在工程项目承

接、结算工程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单独或者与他人共同收受财物共

计 822 万余元人民币（含未遂 57 万余元，币种下同），其个人实得

577.5 万元。

其中，2018 年下半年，黄某某经朋友施某某介绍，认识某公司

实际控制人方某某，后施某某向黄某某转达了方某某关于请求帮助承

接工程项目的请托事项，以及将按工程结算价 4%支付好处的意愿。



黄某某与施某某商议，决定由黄某某利用职权帮方某某的公司承接项

目，由施某某负责接收好处费，事后二人进行分配。此后黄某某帮助

方某某的公司承接一个工程结算价 5900 余万元的工程项目，按约定

方某某应支付好处费 236 万余元。工程实施过程中，施某某根据方

某某请托，多次推动黄某某及时审批拨付工程进度款，黄某某提供帮

助后，施某某要求方某某按事前约定支付好处费，并在收到方某某支

付的 179 万元后与黄某某商议分配事宜。黄某某提出分得其中 50 万

元，但由施某某代为保管，案发时黄某某尚未实际取得款项。此外，

因部分工程款未结清，截至案发方某某尚有 57 万余元未支付。

2019 年下半年，黄某某接受商人刘某某请托，帮助刘某某借用

其他企业资质承接某道路绿化项目，合同金额 1400 余万元。2021

年 12 月，刘某某在未实施的情况下，将该工程项目转让获利 365 万

元后，提出送给黄某某 200 万元。二人就贿赂款交付方式商议后，

按黄某某要求，刘某某以自己名义为黄某某在银行购买了理财产品并

告知黄某某。截至案发，因该理财产品未到期，黄某某尚未实际取得

相关款项。

查处过程：

【立案审查调查】2024 年 1 月 3 日，经 A 省 C 市委批准，C 市

纪委监委对黄某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同日，经 A

省监委批准，对其采取留置措施，3 月 27 日，对其延长留置时间三

个月。



【移送审查起诉】2024 年 5 月 14 日，C 市监委将黄某某涉嫌受

贿罪一案移送 C 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C 市人民检察院指定 D 市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党纪政务处分】2024 年 5 月 20 日，黄某某受到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

【提起公诉】2024 年 7 月 3 日，D 市人民检察院以黄某某涉嫌

受贿罪向 D 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一审判决】2024 年 11 月 8 日，D 市人民法院判决黄某某犯受

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60 万元。判决现已生效。

黄某某多次接受方某某等人宴请，后利用职权为方某某等人谋利

并收受巨额财物，在认定其构成受贿罪的同时其接受宴请的行为是否

应进行处理？

雷凯：黄某某为方某某等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

罪，对此没有争议。但对于其谋利之前多次接受方某某等人宴请的行

为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黄某某接受方某某宴请

的行为与收受方某某贿赂的行为密切相关，被受贿罪吸收，可不再评

价处理。另一种意见认为，黄某某多次接受宴请的行为已违纪，此后

又实施了受贿行为，两种行为虽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分别构成违纪和

违法，均应进行评价。

我们立足实践，经认真研究，采纳第二种意见，主要基于以下几

方面考虑：第一，黄某某的行为符合相关违纪构成要件。《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情节较



重的，应当给予处分。举轻以明重，对于接受存在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可能性的宴请构成违纪情况下，黄某某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并实

际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行为，依据上述规定，已构成违纪，系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第二，黄某某多次接受宴请，具有追究纪律

责任的必要性。黄某某身为工业园区领导干部，与辖区私营企业主亲

清不分，多次在一起吃吃喝喝，不仅影响公平竞争，破坏营商环境，

更严重影响党员干部形象以及党和政府公信力，具有严重危害，应予

严肃处理。第三，接受宴请的行为与受贿行为不存在牵连、吸收关系，

应进行全面充分评价。黄某某多次接受方某某等人宴请，主要是联络

感情拉近关系，并未提及具体的请托事项，更未通过宴请收送财物。

在双方熟悉后，黄某某根据方某某等人请托，帮助承接工程项目，收

受巨额财物。接受宴请与受贿系基于多个故意，实施的多个性质不同

的行为，各行为分别满足不同构成要件，且不同构成要件之间无交叉、

包含、牵连等关系，接受宴请的行为不是受贿行为的必经阶段、组成

部分，受贿行为亦不是宴请行为的当然结果，二者不存在吸收关系，

应从纪律、法律两个层面分别认定处理。

王祖顺：在执纪执法实践中，我们遇到过一些党员干部违规吃喝

问题，但定性并非一概而论。有的通过吃喝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

涉及违反政治纪律；有的铺张浪费、生活奢靡、贪图享乐，涉及违反

生活纪律。都是吃喝，为什么吃、和谁吃、在什么地方吃等因素都可

能影响定性，处理此类案件，要立足事实证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揭露表象背后最为突出的实质性危害特征。



党员干部接受宴请，吃吃喝喝看似是小事小节，但危害极大，不

仅影响党员干部形象，久而久之会使党员干部漠视纪律规矩，放松自

我要求，从破纪逐步破法，以吃喝搞“小圈子”，搭建利益输送网络，

为腐败行为提供土壤。本案中，黄某某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

在推杯换盏中逐渐迷失，后利用权力为企业主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

物，是典型的由风及腐、风腐交织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对其违规吃

喝问题应定性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考虑违纪行为发生的时间，

应适用 2018 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二条给予处分。

有观点认为，方某某所送贿赂款由黄某某朋友施某某实际持有，

黄某某提出分得其中 50 万元，其受贿数额应认定为 50 万元，且截至

案发未实际取得款项，属于受贿未遂，如何看待该观点？

黎秀玲：我们经审理认为，该观点与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不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以及“两高”《关

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全

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相关规定，近亲属以外的

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

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

本案中，黄某某与施某某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构成共同受贿犯

罪，二人应当对总金额 236 万余元承担责任，其中二人已实际取得

的 179 万元系既遂，行贿人方某某尚未支付的 57 万余元系未遂。一

方面，黄某某与施某某事先进行了受贿的共谋，并实施了收受贿赂的

行为。二人主观上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并进行了意思联络，施某某欲



通过黄某某职务上的便利为方某某谋取利益，与黄某某共同收受好

处，因此向黄某某介绍行贿人方某某，代为转达请托事项，并提出事

后共同获利的要求。黄某某同意施某某的提议，利用职权为方某某的

公司承接了工程项目，并商议由施某某接收方某某所送的好处，事后

二人进行分配。黄某某与施某某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分别实施了利

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二人均涉嫌受贿罪，根据

共同犯罪处理原则，二人均应当对全部犯罪数额负责。另一方面，黄

某某与施某某根据事先通谋，由黄某某为方某某谋取了利益，后由施

某某接收方某某支付的 179 万元贿赂款，由于二人系共同犯罪，当

方某某将 179 万元交给施某某时，黄某某和施某某二人均取得对该

笔 179 万元款项的控制和支配权利，二人对这 179 万元构成受贿既

遂，黄某某虽未直接经手款项，且到案发时其分得的 50 万元由施某

某代为保管未实际取得，但不影响其受贿数额和既遂的认定。截至案

发，方某某尚未支付的 57 万余元系未遂，该数额计入黄某某与施某

某共同受贿的数额，但在量刑时可考虑未实际取得的情况。

黄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刘某某承接了工程项目，刘某某提

出送给黄某某 200 万元，黄某某安排刘某某以购买理财产品方式代为

保管贿赂款，该行为是否涉嫌洗钱罪？该起事实中涉案财物如何处

理？

刘蓉：对于黄某某该行为的定性，一种意见认为，黄某某让刘某

某代持 200 万元贿赂款并将其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一是黄某某认为

不便于直接交付，二是想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非出于掩饰、隐瞒受



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与性质这一目的，不具有洗钱罪的主观故

意与客观行为，应当视为其在受贿既遂之后对贿赂款的处置行为。另

一种意见认为，黄某某为刘某某谋利，并就收受贿赂与刘某某达成一

致，构成受贿罪，其安排刘某某代为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涉嫌洗钱罪，

应数罪并罚。经研究，我们采纳第一种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为掩饰、隐

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

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

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提供资金帐户的；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

据、有价证券的；通过转帐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跨境

转移资产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的，系洗钱罪。

本案中，有观点认为，黄某某安排刘某某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涉

嫌洗钱。经综合分析，我们未作此认定。在案证据显示，刘某某拟向

黄某某交付行贿款，黄某某认为金额太大，不便于直接交付，遂提出

由刘某某代为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刘某某按照要求，将该笔 200 万

元贿赂款与自己的财物区分后，以自己名义单独为黄某某购买了封闭

性较高的理财产品，并将相关情况告知黄某某。从证据看，黄某某安

排刘某某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系受贿既遂之后对于贿赂物的处置，

不具有洗钱罪的主观故意，黄某某的行为不构成洗钱罪。

王祖顺：经调查，黄某某安排刘某某代为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封

闭性强，到期之前刘某某无法处置，且产品相关信息由黄某某掌握，



黄某某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保障，该产品具有较为稳定的预期收益，

到期后能够使黄某某的收益进一步扩大。案发后，黄某某主动交代了

组织尚未掌握的上述问题，调查机关据此查明了相关事实并对该笔理

财产品采取了相应措施，后续得以顺利追缴赃款及孳息。黄某某主观

目的主要是为快速便捷地接收贿赂款并获取更大收益，不具有掩饰、

隐瞒赃款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未实施相应洗钱行为，认定其构成洗

钱罪的证据不充分。

关于本案涉案财物处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

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

退赔。

本案中，一方面，应追缴黄某某受贿所得及收益。黄某某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辖区内帮助私营企业主承接工程项目，事后收受财物，

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所获得的贿赂款及收益应全额追缴。黄某某收受

刘某某 200 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在该产品到期后，除了全额追

缴受贿款外，该款项产生的收益系犯罪孳息，亦应全额进行追缴。

另一方面，应准确甄别并追缴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两高”《关

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

行贿犯罪取得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予以追缴、责令退赔或者返还被害人。本案中，行贿人刘某某请托黄

某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承接工程项目，刘某某在获取工程项目后，

未实际实施便转让给他人，收取“转让费”365 万元，从中送给黄某

某 200 万元，自己获利 165 万元。此类“空手套白狼”、倒卖工程



获利的行为，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于其非法获利的 165

万元，应当全额追缴。(记者 王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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